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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件  

 
浙外院办〔2021〕1 号  

 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关于印发离退休人员
管理服务工作活动经费使用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 
   

 

各部门、学院（部）、单位： 

《浙江外国语学院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工作活动经费使用办法

（试行）》已经校党委审定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浙江外国语学院离退休人员活动经费使用备案表 

 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

2021 年 1 月 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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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工作 

活动经费使用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进一步做好离退休人员的管理服务工作，丰富活动内容，

充实离退休人员晚年生活，保证管理服务工作必要的活动经费，

同时加强经费使用效率，按照上级和学校有关政策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 

一、经费使用原则 

1.按照“统筹兼顾、分级管理、专款专用、精打细算”的原

则，专人管理，专人审批，管好用好经费。 

2.坚持经费年度预算制度，按预算进行开支。开支得当、账

目清楚，确保年度各项退休活动正常运转。 

二、经费组成 

（一）离休干部公用经费、特需经费。     

1.离休干部公用经费。按上级文件规定，离休干部公用经费

每人每年 2000 元，离休干部本人包干使用每人每年 300 元，其

余部分由离退办统一掌握使用。 

2.离休干部特需经费。按上级文件规定，离休干部特需经费

每人每年 1000 元，由离退办统一掌握使用，主要用于解决离休

干部的特殊困难和必要的活动经费开支。 

离休干部公用经费和特需经费当年如有结余，可以跨年度继

续使用；如有调整，以上级文件为准。 

（二）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工作活动经费。 

根据上级有关文件规定，经院长办公会议审定，结合学校离

退休工作实际，学校每年提取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工作活动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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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经费按学校《离退休工作两级管理实施办法》浙外党〔2012〕

8 号文件实施,即按上一年年末实际退休人数将活动经费划拨给

二级单位，退休的校级领导活动经费由离退办直接管理。活动经

费的 15%由离退办统一管理，用于组织全校性活动；85%下拨给

各二级管理单位（含全校性报纸征订），由各二级管理单位按经

费使用范围自行掌握使用。 

离退休工作办公室对各单位退休人员活动经费的使用进行

宏观指导与监督检查。管理服务工作活动经费标准如有调整，以

上级文件为准。 

三、经费使用范围 

（一）校级离退休活动经费主要用于： 

1.重阳节、春节等重大节日的校级慰问活动；  

2.为全校离退休人员举办的“走基层、看变化、促发展”（以

下简称“走看促”）活动、各类文体、学习参观等活动；  

3.代表学校参加校内外老年文体表演、比赛等活动； 

4.对退休空巢、特困等特殊群体开展的慰问等活动； 

5.老年文体社团建设、银龄志愿服务等活动； 

6.为老干部活动室订购老年报刊和相关学习材料以及宣传

制作、印刷、邮寄等； 

7.举办各类离退休活动的交通、租车、门票、餐饮等； 

8.老同志活动场所必要的设备和维护等； 

9.其他用于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工作的经费。 

（二）二级单位活动经费主要用于： 

1.本单位退休人员开展的“走看促”、春秋游、各类文体、

学习参观等活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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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单位教职工退休时开展荣休仪式、欢送会等活动； 

3.本单位开展的重大节日的慰问活动等； 

4.举办或参加各类退休活动的交通、租车、门票、餐饮等； 

5．为本单位退休人员购买学习资料、订购报刊及资料打印、

邮寄等； 

6. 其他用于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工作的经费。 

四、经费使用要求 

1.离退休人员活动经费是保障离退休工作正常运转的主要

经费来源，各单位要认真执行有关财经纪律，根据本单位实际情

况，科学合理制订年度支出计划，不得以现金形式全部平均发给

个人或挪作他用，不得年底突击使用经费。要在每年的年终工作

汇报总结中，有体现本年度退休人员活动经费使用情况专项内

容，确保此项经费规范合理使用。 

2.组织开展“走看促”活动需委托旅行社签订合同，附参加

人员名单，合同一式三份，离退办、计财处、本单位各留存一份；

发票以“离退休人员走看促活动费用”报销；确因年龄或身体原

因不能参加集体活动的，可给予适当的营养补助。 

3.组织开展春秋游活动所产生的费用要符合财务报销制度，

每人每天餐费不超过 100 元；与在职教职工共同开展活动时，经

费标准参照工会经费开支标准。 

4.端午节、教师节、重阳节、元旦、春节等重要节日开展普

遍性走访慰问时，原则上全年采购慰问品金额不超过人均 600

元；因重大疾病、特殊困难需上门看望慰问的，可向离退办申请

经费，在全校性活动经费中开支，慰问品每人不超过 50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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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组织开展“走看促”、春秋游、慰问（含向离退办申请特

困慰问）等活动时，请至少提前两个工作日提交《活动经费使用

备案表》，以便离退办统筹掌握经费使用情况和全校的离退休活

动。 

6.活动经费原则上安排当年使用，如经费使用有结余，结余

部分结转到下一年，由离退办统筹使用。 

本办法自 2021 年 1 月起试行，由离退办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月 5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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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外院办〔2021〕1 号附件 

 

浙江外国语学院离退休人员活动经费使用备案表 
  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事由 □慰问                 □开展活动 

时间、地点   

慰问或活动内容  

慰问对象 

或活动人员名单 

 

 

 

 

共计：   人 

经费使用说明 

 

 

 

经办人  联系电话  

单位负责人 

意见 
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盖章）：  

 


